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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威中法办〔2021〕15号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关于印发涉企案件快速办理工作指引

的通知

各区市法院、开发区法院，本院各部门：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涉企案件快速办理工作指引》经

审判委员会 2021 年第 18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结

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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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涉企案件快速办理工作指引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依法、充分、快速保障企

业当事人合法权益,结合全市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对涉

企案件快速办理制定如下工作指引。

第一条 在审理一方或双方为企业的案件时，在立审执

各阶段和司法公开、审限管理等各环节，各业务部门应侧重

提质增效、减时降费、优化程序，提高涉企司法服务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 立案庭原则上应当日审核网上立案申请,对材

料齐全、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办理，最

长不超过3日;对立案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

应将材料退回当事人并说明理由,需要补充材料的“一次性

告知”。立案时应标识企业当事人的单位性质。

第三条 对符合诉前调解条件且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

的案件,应于当日通过调解平台委派给相关调解组织。诉前

调成的案件即时化解纠纷, 不再进入诉讼程序。诉前调解未

成的案件,即时进入诉讼程序。诉前调解一般应在 15日内完

成，最长不超过 30 日。

第四条 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当事人诉讼费“减缓免”措

施适用力度，对其网上提出的诉讼费缓交申请 7 日内审核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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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程序性文书原则上实施电子送达，一般应在当

事人完成缴费 24 小时内通过统一送达平台向当事人送达相

关诉讼材料。对当事人不同意采用电子送达的案件，应于当

事人完成缴费 24 小时内发起邮寄送达。

第六条 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在收到管辖权异

议申请书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裁定。

第七条 当事人申请保全的，符合法定保全条件的应在

48小时内作出保全裁定并采取保全措施，需要到异地保全实

施的可延长至 72 小时。

第八条 一审案件一般应在立案后 6周内、二审案件一

般应在立案后 2周内安排开庭（或法庭调查），再审案件开

庭时间参照一审、二审案件。

第九条 探索庭前在线交换证据，立案后由承办法官或

法官助理组织双方当事人庭前在线举证和质证，节省庭审耗

时。

第十条 涉企民商事案件延期开庭次数原则上不超过 2

次。延期开庭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下次开庭时间，除因不可

抗力或当事人同意外，2次开庭间隔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0日。

第十一条 对当事人申请鉴定、审计的案件,应于收到

申请之日起 3 日内由业务庭将相关材料移交给技术部门,并

通过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移交受托机构。除建设工程鉴

定、审计和股权评估外，技术部门应督促受托机构于接受委

托后 30日内出具鉴定、审计意见，并建议其降低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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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当庭宣判的案件应于5日内向当事人送达法

律文书，定期宣判的应当日送达。

第十三条 执行案件一般应在 1个月内完成财产调查，

需要依法查控财产的，10日内完成查封、扣押、冻结，异地

查控最长不超过 15 日；评估结束后 15 日内启动拍卖，二拍

流拍后 15 日内启动变卖程序；执行案款到账后 30 日内完成

核算及通知发放工作。

第十四条 12368 司法服务系统在流程关键节点完成当

日自动向涉案当事人发送关键节点信息。审判管理部门应对

涉企案件办理进行超期提醒和阶段性分析。

第十五条 本指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6 日印发


